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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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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氟化硫设备故障特征四组分光学检测仪技术条件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六氟化硫设备故障特征四组分（SO2F2、 SOF2、CO2、CF4）光学检测仪（以下简称为“光

学检测仪”）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和使用要求等。

本文件适用于六氟化硫设备故障特征四组分光学检测仪的设计定型、生产与检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4208-2017 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

GB 4743-2001 信息技术设备的安全

GB 4793.1-2007 测量、控制和实验室用电气设备的安全要求 第 1部分 通用要求

GB/T 6587-2012 电子测量仪器通用规范

GB/T 6587.2-2012 电子测量仪器 温度试验

GB/T 6587.3-2012 电子测量仪器 湿度试验

GB/T 6587.4-2012 电子测量仪器 振动试验

GB/T 6587.5-2012电子测量仪器 冲击试验

GB/T 6587.6-2012电子测量仪器 运输试验试验

GB/T18268.1-2010测量控制和实验室用的电设备 电磁兼容性要求 第 1部分：通用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3.1

六氟化硫设备故障特征四组分光学检测仪 Optical detection for fault characteristic four

components of Sulfur hexafluoride electrical equipment

利用以 SF6为背景气体中 SO2F2、 SOF2、CO2、CF4在红外区域的吸收特性，气体滤波相关法获得四种

特征组分的光谱信号；定量检测以 SF6为背景气体中的特征组分 SO2F2、 SOF2、CO2、CF4（μL/L 浓度）。

该装置适用于 SF6电气设备或装有 SF6钢瓶使用，属于定量分析 SF6设备中气体组分的仪器设备。

4 原理结构

4.1 方法原理

气体滤波相关法基本原理是利用待测物质分子的窄带吸收特性来区分和反演待测气体的浓度。红外

光源发出的光经气体滤波相关调制后进入气体池，经样气吸收后的红外光经过滤光后，通过探测器接收

光信号进行光电转换信号处理，得到待测气体的红外吸收光谱，对光谱进行差分分析，得出气体中相关

组分的浓度。图 1 为仪器技术原理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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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六氟化硫设备故障特征四组分光学检测仪技术原理示意图

4.2 仪器构成

图 2 为仪器构成示意图。图 2 中样气入口接入减压阀，“A”指代 A 通道，通过电磁阀与泵连通，

用于气体快速置换。“B”指代 B 通道，属于测量通道，通过电磁阀与样气出口相通。主控单元用于所

有传感器采集驱动及阀体控制，泵阀控制用于电磁阀切换启停控制，CF4、CO2、SOF2、SO2F2代表检测四

个组分的传感器模块，显示屏用于显示数据，电源系统用于供电。

图 2 六氟化硫设备故障特征四组分光学检测仪构成示意图

5 技术要求

5.1 工作条件

5.1.1 环境条件

光学检测仪使用的工作环境温度为-20 ℃~+50 ℃，相对湿度为 15%~90%，大气压力为 80 kPa~110

kPa。

5.1.2 供电电源

光学检测仪使用交直流电源供电，电源电压 220 V，电源频率 50 Hz。

5.2 外观

主机及其各种配件的壳体应清洁无污迹，无明显的划伤、凹陷、变形、脱漆等现象。铭牌不应缺少、

错装，文字及符号应清晰、正确，并设置在主机显著位置。

5.3 基本功能要求

光学检测仪应具备以下基本功能：

5.3.1 能定量检测 SF6设备或钢瓶气中 SO2F2、 SOF2、CO2、CF4含量。

5.3.2 具备自动采集背景光谱、零点、采样分析、分析结束功能。

5.3.3 内置真空泵，自动抽真空，进行气体置换。

5.3.4 内置 SO2F2、 SOF2、CO2、CF4四种特征组分标定功能。

5.3.5 外置校准口，具有仪器校准功能。

5.3.6 加热并温控的数字显示功能。

5.3.7 可完成四种特征气体组分全检测功能。



T/CES XXX-XXX

3

5.3.9 具有数据本机存储或输出到外置存储器的功能，具备打印功能。

5.3.10 具有数据无线通信传输（如：蓝牙等）功能。

5.4 电气安全要求

5.4.1 防电击

光学检测仪应符合 GB 4793.1-2007 中第 6 章要求。

5.4.2 低压电气安全

光学检测仪应符合 GB 4743-2001 中第 2.2 要求。

5.5 检测性能

5.5.1 检测气体流量

光学检测仪检测气体流量为 0.5 L/min。

5.5.2 气体压力

取样气体压力范围为 0.12 MPa~1 MPa，检测气体压力范围为 0.12 MPa~0.14 MPa。

5.5.3 响应时间和测试时间

响应时间 T90＜60S，完成一次正常的测试时间应在 5 min 之内。

5.5.4 最小检测浓度、测量量程

光学检测仪最小检测浓度、测量量程应满足表 1要求

表 1 仪器对气体组分最小检测浓度、检测量程
气体组分 最小检测浓度 检测量程

SOF2 1 µL/L 1 µL/L~50 µL/L

SO2F2 1 µL/L 1 µL/L~100 µL/L

CO2 1 µL/L 1 µL/L~1000 µL/L

CF4 1 µL/L 1 µL/L~1000 µL/L

5.5.5 重复性

光学检测仪两次测试值之差应满足表 2 要求

表 2 重复性指标 r
气体组分 含量范围 误差

SOF2 0 µL/L~10 µL/L ≤0.5 µL/L

SOF2 10 µL/L~50 µL/L ≤1.5 µL/L

SO2F2 0µL/L~10 µL/L ≤0.5 µL/L

SO2F2 10 µL/L~100 µL/L ≤1.5 µL/L

CO2 0 µL/L~50 µL/L ≤3 µL/L

CO2 50 µL/L~1000 µL/L ≤5%

CF4 0 µL/L~100 µL/L ≤3 µL/L

CF4 100 µL/L~1000 µL/L ≤5%

5.5.6 校准

通过外置校准口，仪器应按出现零点漂移后或 1年周期进行校准，校准误差应满足表 3 要求。

表 3 误差
气体组分 含量范围 误差

SOF2 0 µL/L~50 µL/L ≤10%

SO2F2 0 µL/L~100 µL/L ≤10%

CO2 0 µL/L~1000 µL/L ≤10%

CF4 0 µL/L~1000 µL/L ≤10%

注：“-”表示不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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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环境适应性要求

5.6.1 温度

光学检测仪应能承受 GB/T 6587.2-2012 中组别为 II 的温度试验。

5.6.2 湿度

光学检测仪应能承受 GB/T 6587.3-2012 中组别为 II 的湿度试验。

5.6.3 振动

光学检测仪应能承受 GB/T 6587.4-2012 中组别为 II 的振动试验。

5.6.4 冲击

光学检测仪应能承受 GB 6587.5-2012 中组别为 II 的冲击试验。

5.6.5 包装运输

光学检测仪应能承受 GB 6587.6-2012 中流通条件登记为 2 级的运输试验。

5.7 电源适应性

光学检测仪应满足 GB/T 6587-2012 中 4.10 的要求。

5.8 电磁兼容性

光学检测仪抗干扰度应符合 GB/T18268.1-2010 中表 2要求。

5.9 外壳保护

光学检测仪外壳防护应符合 GB/T 4208-2017 外壳防护等级（IP51）的要求。

5.10 可靠性

正常环境下光学检测仪可连续工作 12 h，进行 3d 试验，试验期间，仪器能正常工作，试验后的仪

器仍然能满足 5.5.6 要求。

6 试验方法

6.1 试验条件

除环境适应性试验外，仪器的试验条件还应满足 5.1 中要求。

6.2 外观检查

装置外观用目测法检查，结果应符合 5.2 中要求。

6.3 基本功能检查

启动光学检测仪，按产品说明书进行各项功能检查，结果应满足 5.3 中要求。

6.4 电气安全性能试验

6.4.1 防电击

按照 GB 4793.1-2007 中第 6 章规定执行。

6.4.2 低压电气安全

按照 GB 4743-2001 中第 2.2 规定的方法要求进行。

6.5 检测性能试验

6.5.1 基本检测性能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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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产品说明书，分别完成一次 SF6气体压力为 1 MPa 和 0.12 MPa 标准气体（含量程内已知四种

特征气体组分）检测，装置通入气体，气体进入光学检测仪前减压至 0.12 MPa，流量在 0.5 L/min，响

应时间和完成一次测试时间应符合 5.5.3要求。

6.5.2 最小检测浓度、测量量程试验

按照产品说明书，光学检测仪分别对含有最小检测浓度和最大检测浓度的四种特征气体组分的 SF6

标准气体（纯度 99.99%）进行试验，试验结果应符合 5.5.4 要求。

6.5.3 重复性试验

按照产品说明书，取 SOF2含量和 SO2F2含量 0 µL/L~10 µL/L 区间各 3 个试验点，以及 SOF2含量 10

µL/L~50 µL/L区间3个试验点，SO2F2含量10 µL/L~100 µL/L区间3个试验点，取CF4和CO2含量0 µL/L~500

µL/L 区间以及 CF4和 CO2含量 500 µL/L~1000 µL/L 区间各 3 个试验点，光学检测仪对标准气体进行试验，

两次平行试验结果应符合 5.5.5 要求。

6.5.4 校准试验

按照产品说明书，光学检测仪出现零点漂移时或使用 1 年后，采用装置内设的校准曲线对符合表 2

中含四种特征气体组分含量的 99.99%SF6标准气体进行拟合，选取 6 个试验点，拟合优度达到 0.99，校

准后结果应符合 5.5.6 要求。

6.6 环境适应性试验

6.6.1 温度、湿度、振动、冲击试验

温度、湿度、振动、冲击试验按 GB/T 6587-2012 中 5.9 环境组别分别为 II 组的试验要求和试验方

法进行，结果应符合 5.6 中要求。

6.6.2 包装运输试验

光学检测仪的包装运输试验按GB/T 6587-2012中 5.10流通条件等级2级规定的试验要求和试验方

法进行，结果应符合 5.6 中要求。

6.7 电源适应性试验

光学检测仪的电源适应性试验按 GB/T 6587-2012 中 5.12 规定试验要求和试验方法进行，结果应符

合 5.7 中要求。

6.8 电磁兼容性试验

光学检测仪抗干扰度试验按 GB/T18268.1-2010 规定试验要求和试验方法进行，结果应符合 5.8 中

要求。

6.9 外壳防护

光学检测仪外壳防护按 GB/T 4208-2017 规定试验要求和试验方法进行，结果应符合 5.9 中要求。

6.10 可靠性

接通电源，光学检测仪连续工作 12h，进行 3d 试验，试验期间，光学检测仪能正常工作，试验后

的光学检测仪仍然能满足 5.5.6 要求。

7 检验规则

光学检测仪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型式试验。

7.1 出厂检验

对每件产品均需进行出厂检验，同时提供出厂检验报告。

7.2 型式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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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1 型式试验条件

新产品鉴定投产前；正式投产后，如产品设计、材料、工艺或结构等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

时；产品停产 1 年以上又重新恢复生产时；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型式试验要求时，应进行型式试验，

并符合每项试验中规定的要求。

7.2.2 型式试验的抽样与判定

从出厂试验合格的产品中随机抽取 1 台样机，经过型式试验，全部试验项目合格，则判定本次型式

试验合格。经过型式试验，1台样机有试验项目不合格的，则应加倍抽样，重新进行型式试验，如第二

次抽样样品仍不合格，则判定本次型式试验不合格。

7.3 试验项目

试验项目按表 4 规定中进行。

表 4 试验项目
序号 试验项目 型式试验 出厂试验 要求 试验方法

1 外观 ● ● 见 5.2 见 6.2

2 基本功能 ● ● 见 5.3 见 6.3

3 电气安全性能 ● ● 见 5.4 见 6.4

4 检测性能 ● ● 见 5.5 见 6.5

5 环境适应性 ● ○ 见 5.6 见 6.6

6 电源适应性 ● ○ 见 5.7 见 6.7

7 电磁兼容性 ● ○ 见 5.8 见 6.8

8 外壳防护 ● ○ 见 5.9 见 6.9

9 可靠性 ● ○ 见 5.10 见 6.10

8 铭牌、标志和使用说明书

8.1 铭牌，至少应包含产品名称、产品型号、出厂编号、出厂年月、制造厂名。

8.2 包装运输标志，应符合 GB/T 191 的规定。

8.3 产品使用说明书

光学检测仪的使用说明书应给出如何安全和正确地使用本设备的全部信息，其信息应包括工作原理

框图、主要技术指标及主要功能、面板说明、操作规范或步骤、安全注意事项、产品成套性、保修事项、

常见故障及解决办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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